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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民政局
关于印发《新平县民政局开展完善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引领婚育新风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社会事务办、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根据《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完善村规民约及优化婚姻登记管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和《玉溪市开展加强婚姻管理引领婚育新风三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新平县工作实际，现将《新平县民政局开展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引领婚育新风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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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民政局开展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引领婚育新风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开展加强婚姻管理引领婚育新风三年专项行动要求，有序推进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订完善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1、 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宣传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大力倡导依法婚育、婚事新办，坚决制止早婚早育、包办婚姻等违法行为，反对定娃娃亲、索取“天价彩礼”等违反公序良俗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依法依规引导村（社区）将依法婚育、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反对家庭暴力等有关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把治理早婚早育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平安社区”创建评选内容，开展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示范村活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二、方法步骤
（一）全面梳理内容。指导村（社区）对修订完善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进行“回头看”。结合当前各级各部门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内容查看是否完善，并列出详细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内容目录。（完成时限：2020年9月10日前）
（二）拟定补充草案。村（居）民委员会在原来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文本上补充完善新增加纳入的内容，形成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补充初稿，提交村（居）民委员会“两委”审核研究。（完成时限：2020年9月30日前）
（三）讨论修改。经村（居）民委员会“两委”及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研究后广泛进行征求意见加以修改完善形成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补充草案。（完成时限：2020年10月20日前）
（四）打造示范村。开展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征集活动，培育和推广一批不同层次、各具特色、富有影响力的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完成时限：2020年10月31日前）
（五）开展“平安社区”创建申报命名。按照《新平县平安社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各乡镇（街道）上报《申报表》，报市民政局评审。（完成时限：2020年11月30日前）
（六）形成正式文本。结合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指导新的村（居）民委员会召开村（居）民会议，按法定程序开展新一轮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订完善工作。将“依法婚育、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反家庭暴力等有关内容”及“弘扬时代文明新风，充实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等移风易俗；倡导使用公筷公勺、文明用餐；关爱服务妇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一并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形成正式文本印刷成册分发到户，同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备案。加大宣传力度，认真执行。（完成时限：新一届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结束后3个月完成）
三、工作要求
各乡镇（街道）社会事务办、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要切实履行业务指导职责，加强与司法部门的沟通协调，为村（社区）提供法律服务，严格审核把关，确保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合法有效；加强与组织、宣传、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公安、妇联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氛围，把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过程作为宣传婚姻政策、倡导婚育新风的重要时机。明确责任分工，加强信息上报，加强监督检查，不断总结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订完善过程中的好经验、好方法。该项工作纳入专项考核，请各乡镇（街道）社会事务办、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认真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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